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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文 件
苏医保发〔2020〕97 号

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强医疗保障
定点医药机构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

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保

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0 号）

提出的“建立医疗保障信用体系”的要求，切实加强定点医药机

构信用信息管理，不断健全医疗保障信用体系建设，现就加强定

点医药机构信用信息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信用信息管理的重要性

加强定点医药机构信用信息的归集、共享、交换和应用等信

用信息管理工作，是加快推进医疗保障领域信用体系建设重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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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性工作，对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信用管理制度，构建

以信用为基础的医疗保障新型监管机制，实现全方位监管具有积

极作用。各地要加强定点医药机构信用信息管理，依据信用状态

实施差异化监管，引导定点医药机构诚信守法、合理合规提供医

药服务，切实发挥信用监管在医保基金监管中的作用。

二、明确信用信息的主要内容

定点医药机构信用信息是指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在履行职责

过程中形成的与定点医药机构信用状况相关的信息。信用信息包

括基础信息、失信信息和其他信息等三类信息，基础信息主要包

括定点医药机构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、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姓名及身份证号码等信息；失信信息主要包括行政处

罚（协议处理）决定书文号、违法违规类别、违法违规事实、处

罚（处理）依据、处罚（处理）决定日期、公示截止日期、失信

严重程度等信息；其他信息主要包括处罚（处理）机关名称及数

据来源等信息。

三、切实加强信用信息的管理

（一）及时归集信用信息。各地应依据《江苏省医疗保障定

点医药机构失信行为惩戒暂行办法》（苏医保规〔2019〕2 号）

规定，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协议处理决定书作出后 7 个工作日内

完成失信等级认定工作。按照“谁认定、谁归集”原则，及时归

集定点医药机构失信信息，并按照当地信用部门要求将失信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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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送至政府公共信用信息平台。

（二）加强信用信息公开。各地应在局门户网站开辟信用公

示专栏，公示本级机构认定的定点医药机构失信信息，做到“应

公开、尽公开”，一般失信信息公示期为 1 年，严重失信信息公

示期 3 年。

（三）严格信用修复程序。各地应在收到定点医药机构提出

信用修复书面申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，对通过审核的

失信定点医药机构进行信用修复，并通过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。

信用修复后，原始失信信息应当转为档案保存。

（四）提升信息管理水平。加强医疗保障信用信息管理信息

化建设，根据国家和省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总体部署要求，加快

建设信用评价管理系信息系统，实现失信信息全流程管理，为信

用信息运用提供支撑。建立完善信用信息安全管理机制，工作人

员在信息记录、归集、共享、使用和管理等程序中，应采取有效

的安全保密措施，确保医疗保障信用信息安全。

四、推进落实信用信息应用

各地要以信用认定结果为依据，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。对

信用状况好的定点医药机构，以自我管理为主、“双随机”抽查

为辅，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；对信用状况一般的定点医药机

构，以实施“双随机”抽查为主要措施，执行常规的抽查比例和

频次，加强必要的监管；对一般失信的定点医药机构，要增加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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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频次，在检查时要表明态度，让失信定点医疗机构感受到失信

带来的不便；对严重失信的定点医药机构，实施重点监管，加大

检查力度，增加检查频次，提高打击欺诈骗保的震慑力；对失信

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中的定点医药机构，解除服务协议，3 年内不

得申请医保定点资格，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

等 3 年内不得从事医保定点管理活动。

五、强化信用信息管理的组织保障

各地要加强定点医药机构信用信息管理工作，应指定专人负

责信用信息采集和更新，并对定点医药机构信用信息的真实性负

责。省局将各地信用认定情况纳入基金监管工作完成情况通报内

容，并组织开展信用认定核查工作，对定点医疗机构有失信情形

而未开展失信认定的予以通报。

各地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省级信用评价管理系统建设完成

前，于每月专项治理数据统计时，同步报送信用认定情况及定点

医药机构失信信息；省级信用评价管理系统建设完成后，应在 5

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报送信用信息。

江苏省医疗保障局

2020 年 11 月 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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